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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在欧美等国都是科研的主力队

员， 在整个科研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目前我国应当改革博士后制度，壮大博

士后队伍，更好地发挥博士后在科研中的作

用，这对于提高我国的科研水平和促进科技

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国外博士后制度现状

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博士后制度

基本相似， 其中美国博士后队伍最为庞大、

制度最为完善、创新能力最强。

美国的博士后制度并非产生于本土，在

在借鉴英国研究员制度和德国无薪俸讲师

制度基础上，很快融入美国教育制度和社会

文化，并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职能与角色。

美国大学联合会 （AUU） 的成员学校

中，对博士后做出界定：博士后人员必须是

博士毕业生，拥有暂时的位置，在合作教授

的指导下进行全职科研活动，为学术生涯做

准备，以区别于学生、教师和职员。大多数学

校博士后的研究时限，一般为 5 年，最长为

7 年， 但可以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

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

美国的大学特别重视外国来源的博士

后，视为网罗、筛选人才的重要渠道。无论是

科学家还是政治家都意识到博士后队伍是

国家的一笔重要财富，保留住最强的博士后

队伍才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的科学发展，保持

美国在国际上的科技领先地位。

美国每个大学平均拥有 272 位国际博

士后，主要来自亚洲、俄罗斯和西欧。亚洲国

家又以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居多。来自外

国的博士后占 65%，美国公民只占 35%。 男

性占 64%，女性占 36%。

在美国， 对博士后的待遇没有统一规

定，差异较大。 但一定有基本的社会和医疗

保险，大多数学校则规定了博士后最低工资

标准，具体起薪由教授与博士后商定，然后

再根据工作情况，每年有不同程度上调。 博

士后研究人员基本上都能得到较好的报酬

（一般 2－4 万美元年薪）， 以维持一家人在

美国的生活，但比正式就业人员（助理教授）

低一些。

博士后训练结束后，他们通常谋取大学

中的正式教职或研究职位，暂时找不到工作

的往往再寻求一份博士后位置，继续从事科

学研究，也有从大学转到企业工作的。

博士后费用主要来源于基金会直接拨

付的科研项目经费,所以美国的科研项目申

请书中都会有博士后人员费用预算。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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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也有各种渠道设立的博士后基金，供全世界

博士毕业生申请，以吸引优秀人才。

关于博士后对科研的贡献， 以 2007 年

10 月 25 日 出 版 的 Nature 和 2007 年 10 月

26 日出版的 Science为例，该期 Nature 共发

表 18 篇论文， 其中博士后身份的第一作者

有 6 篇；Science 发表的 14 篇论文中， 博士

后身份的第一作者有 8 篇。

2 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现状与弊病

20 世纪 80 年代初，鉴于我国教育经费

缺乏，出国留学渠道不通，国家面临人才断

档的危机，满怀对青年一代和中国教育事业

的热切期望， 李政道教授提出了 CUSPEA

计划，从中国选派了一批年轻科技人员赴美

留学。 为吸引 CUSPEA 学者学成回国，1983

年 3 月和 1984 年 5 月， 李政道教授两次给

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设立博士后流

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1985 年 7 月，国务

院正式发文批准实施博士后制度。

截至 2006 年，全国累积招收博士后 43

865 人，年招收规模从 2001 年的 3 264 人增

加到 2006 年的 6 384 人， 目前在站博士后

16 000 多人。现已出站的博士后绝大多数走

上了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有的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

系列引人瞩目的成就，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

展， 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

为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的不断发展、

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现行的博士后管理模式已不能

适应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彻底的

改革和创新。

一 方 面， 我 国 博 士 后 队 伍 规 模 太 小。

1985—2006 年底， 我国先后设立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 1 363 个, 20 多年来， 累计招收博

士后 43 865 人。 但美国 2004 年在岗的博士

后总数就达 5 万多人， 比我国 20 多年来招

收的总数还多。 美国在生物化学领域，80%

的博士拿到学位后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我

国显然远远达不到这一比例。 2004 年，我国

在读博士生为 165 600 人，从事博士后研究

人数仅为博士生的 7.4%。 从招生情况看，

2004 年我国招收博士生 53 300 人， 招收博

士后只有 4 889 人，相当于博士生招生数的

9.2%。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博士后管理体制

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管理色彩，表现

在： 社会普遍对博士后的定位认识模糊、招

收单位必须经审批成为博士后流动站、教授

申请招收博士后必须具备博导资格并经过

较复杂的审批手续、博士后的管理缺乏灵活

性、博士后的待遇与实际工作能力及成绩联

系不紧密、博士后的出路比没有博士后经历

的人员没有明显改善，等等。

这些弊端导致教授招收博士后的积极

性不高、博士毕业生在国内从事博士后的积

极性不高、 很难吸引国外博士后来我国工

作、博士后与科研项目及项目负责人未能实

现最优化配置、教授和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博

士后发挥作用不理想，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博

士后队伍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博士后队伍在

我国科技创新中潜力的发挥，使得我国的科

研项目的一线研究人员主要还是硕士生和

博士生。 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制约了我国

科研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此外， 由于我国博士后体系的不完善，

博士后制度还没有起到筛选、培训优秀的高

校师资和研究人员的作用。 博士后培养与研

究生培养方式不同，研究生制度以学习和培

养为主， 博士后制度却是培养与使用相结

合，注重在使用中培养。 博士后是博士生由

学生身份走向工作岗位的过渡阶段，其身份

介乎学生和工作人员之间。 对博士后最好的

培养， 就是把他们放到激发其创造力的岗

位，从事重要项目的科学研究，在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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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增强才干，同时也是展示才华与能力

的过程，为大学和研究所挑选优秀人员提供

考察机会。

再有，我国博士后还没有起到高素质人

才就业压力调节器的功能。 2006 年，我国在

校博士生已达 208 000 人，这些博士生毕业

后不断走向社会，也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就业

压力，而较大规模的博士后队伍可以起到缓

解就业压力的作用。 在美国，研究人员获得

副教授或相应的职位，通常需要博士后训练

加数年工作并取得较好业绩，一般要在获得

博士学位 10 年以上， 而我国由于博士后训

练还没有常规化，通常是博士毕业两年就可

以申报副高级职称，导致许多单位人才结构

呈倒金字塔这样不合理的形状（高级职称人

员多于中级职称人员，中级职称人员多于初

级职称人员）。

3 改进我国博士后制度的具体建议

3.1 增加博士后数量，扩大博士后规模

要使博士后成为我国科研工作的主力

队员，必须有数量上的保证。 目前，国家一年

总共资助博士后的人数只有 2 000 人，建议

国家增加投入、 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吸

引更多的国内和国外优秀博士毕业生进入

博士后队伍， 扩大我国博士后队伍规模，支

撑我国创新研究发展。

3.2 坚持“项目为基础，合作导师为核心”
的基本原则

博士后招收工作应坚持 “项目为基础，

合作导师为核心” 的基本原则。 “项目为基

础”是指博士后进站应依托重要科学研究项

目。 各级政府的科研项目（如科技部“973”、

“863”及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重大、重点基金和面上项目，其他各部委

及各省市基金） 及企业自设的科研项目中，

应含有博士后人员经费预算，博士后人员应

成为这些项目的骨干研究力量。

“合作导师为核心”是指依托合作教授

或研究员承担的科研项目，根据需要，由合

作导师自主招收， 并对博士后的录用与否、

待遇高低、时间长短具有决定权。

3.3 明确博士后的定位

改变社会上目前部分单位和人员中把

博士后看作新的“学位”或“准学位”的不正

确认识。

明确我国博士后队伍作为科研骨干和

生力军的地位以及从“学生到独立”和“培养

加使用”的性质，大力倡导大学和研究所在

招聘正式工作人员时优先考虑具有博士后

经历者。

3.4 改革招收和管理制度

取消博士后流动站的评审。 在高校、科

研院所和企业，只要合作导师有科研项目和

足够的经费，就可以招收博士后，具体管理

细则可由各相关单位制定。

鼓励招收外单位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但

也允许招收本单位的博士毕业生。 博士后可

实行一年一聘，具体研究年限由合作导师决

定。 禁止在职人员兼职从事博士后研究，但

允许在职人员停薪留职以脱产全职从事博

士后研究。 进站人员年龄在 45 岁以下。

博士后所在大学、科研院所或企业按国

家有关政策提供日常管理和行政服务。

3.5 拓宽资助渠道

经费来源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多元化是

博士后管理制度改革的必经之路。

国家和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科研项目

基金中，应增加与之配套的博士后人员经费

预算，用于项目负责人招聘博士后的津贴及

其他福利支出。 用于含博士后在内的人头费

用一般不超过总项目经费的 30％。 在目前

科研项目经费支持力度普遍较小的情况下，

鼓励各招聘单位用各种方式与合作导师分

担费用，为博士后提供经费、住房、购买保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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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建议各级政府增加对博士后经费的投

入，并可以将增加的经费和原来用于博士后

的经费转为设立博士后基金（用于博士后津

贴，而非研究经费），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博

士后，申请人可先行联系好合作导师，也可

在获得基金资助后再联系合作导师。

鼓励企业独立或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

根据研究需要招聘博士后开展研究工作。

鼓励企业、慈善团体和各种民间机构用

各种方式设立博士后基金。

3.6 改革薪酬管理和完善相关待遇

进站的博士后，其待遇应引入竞争机制

和激励措施。 除了由合作导师所在单位为博

士后购买各种政府规定的保险之外，博士后

另行发放高于保底线的津贴。

为保证博士后能全力投入工作，应给他

们提供一定的生活津贴，各地可根据实际消

费水平制定最低标准（保底线），原则上应略

高于当地讲师或助理研究员的薪酬。

第一年津贴在保底线以上，可根据博士

后的年龄、家庭状况和能力水平等，由合作

导师与博士后协商确定。 随着进站时间的积

累，博士后的津贴收入可以逐年增高。 如业

绩平平， 每年可维持原有待遇水平发放；业

绩突出， 可由合作导师提议提高其待遇；对

取得突出科研成果的博士后，可给予特别奖

励。

博士后的津贴应包括房租等生活费用。

住房一般由博士后自理，但博士后在站时间

短，没有经济上的积累，因此，博士后难以做

到在站期间自己买房，可以鼓励博士后就近

租房，所在单位如有条件，可以提供廉租房

源， 国家也可投入经费建设博士后专用公

寓。

在目前我国实施的户口制度下，所在单

位应协助博士后及其家属办理户口迁移手

续，博士后的子女入托入学应享受当地居民

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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